附件1
廉江市鸽养殖保险试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林业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的通知（粤财金〔2023〕35号）以及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湛江监管分局关于印发《湛江市2024—2026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湛财金〔2024〕17号）中鼓励各地根据当地农业产业发展需要自主开办地方特色险种的文件精神，促进推动廉江市鸽产业可持续发展，助力廉江市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宗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立足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构筑多层次的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推动农业保险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更好发挥本地政府引导和推动作用，通过政策集成优化和机制创新，引导农业生产者参保，进一步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加强理赔监管服务，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农户生产积极性。
（二）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发挥好保险机构在农业保险经营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三）自主自愿。通过政策引导、保费补贴、理赔服务和农户参保受益实例宣传等方式调动参保积极性，促进农户自愿投保。
（四）协同推进。确保保费补贴政策与其他惠农政策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农惠农强农的综合效益，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农绩效。
三、实施内容
（一）保险品种：种鸽、肉鸽
[bookmark: _GoBack]（二）实施期限：时间为二年，自2025年至2026年。
（三）参保对象：
1. 管理制度健全、饲养圈舍卫生、能够保证饲养质量、养殖品种符合政府相关规定和行业规范并取得相关合法证照或证明材料；
2. 饲养场（舍）内光照、温度、相对湿度适宜，通风良好，有防暑降温措施，场舍定期消毒；
（四）保险标的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肉鸽、种鸽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统称“保险鸽”，或分称“保险肉鸽”、“保险种鸽”），投保人应将符合下述条件的保险鸽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投保：
1. 投保鸽品种必须在当地饲养1年（含）以上；
2. 投保肉鸽在3日龄（含）以上，投保种鸽在30日龄（含）以上。
3. 按照强制免疫程序进行预防接种。
（五）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鸽死亡,且连续七日内（含）单个养殖场单批次保险肉鸽、种鸽死亡总量达到该批次养殖总量的2%（含）以上，或单日内单个养殖场单批次保险肉鸽、种鸽死亡总量达到该批次养殖总量的0.5%（含）以上，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 疾病、疫病；
2. 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台风、龙卷风、暴风、雷击、地震、雹灾、冻灾、雪灾；
3. 泥石流、突发性滑坡、崖崩、火灾、爆炸、地面突然下陷、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六）保险期间
1. 保险肉鸽投保方式可按批次投保，保险期间自分栏饲养之日起到出栏时为止，保险期间具体起止时间以保险单载明为准。按年计划饲养量投保的，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与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一致。
2. 保险种鸽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3. 观察期：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3日（含）内为保险肉鸽的疾病、疫病观察期；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7日（含）内为保险种鸽的疾病、疫病观察期；保险期间届满续保的保险鸽，免除观察期。
（七）保险金额
保险鸽的每羽保险金额参照其饲养成本，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额=每羽保险金额×保险数量
保险数量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品种
	保险金额

	[bookmark: OLE_LINK1]肉鸽
	15元/羽

	种鸽
	100元/羽


（八）保险费率表
	品种
	保险费率

	肉鸽
	4%

	种鸽
	6%


（九）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费=每羽保险金额×保险数量（羽）×保险费率
保险数量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十）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单正本（或保险凭证）；
（2）索赔申请书、损失清单；
（3）饲养原始记录资料；
（4）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无害化处理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十一）赔偿处理：保险鸽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死亡，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每羽赔偿金额=每羽保险金额×每羽不同饲养天数对应的赔偿比例
总赔偿金额=Σ每羽赔偿金额
1、保险肉鸽每羽不同日龄对应的赔偿比例
	养殖阶段
	饲养日龄（天）
	赔偿比例

	第一阶段
	3（含）-10（不含）
	30%

	第二阶段
	10（含）-18（不含）
	60%

	第三阶段
	18（含）-出栏
	100%


2、保险种鸽每羽不同日龄对应的赔偿比例
	饲养日龄（日）
	30（含）-60（含）
	61（含）-120（含）
	121（含）-180（含）
	181（含）-270（含）
	271（含）-360（含）
	361（含）-450（含）
	451（含）-540（含）
	541（含）-630（含）
	631（含）-720（含）

	赔偿比例
	2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饲养日龄（日）
	721（含）-810（含）
	811（含）-900（含）
	901（含）-990（含）
	991（含）-1080（含）
	1081（含）-1170（含）
	1171（含）-1260（含）
	1261（含）-1350（含）
	1351（含）-1440（含）
	1441（含）以上

	赔偿比例
	100%
	95%
	90%
	80%
	70%
	60%
	50%
	30%
	20%


保险期间内，由于发生高传染性疫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鸽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四、承保机构
根据广东省文件“对首创性特色险种首次开办可指定首创机构独家经营”的规定，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廉江支公司作为试点独家承办机构。
五、操作规范
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广东监管局制定公布的农业保险相关操作规范执行。
六、保费补贴
本项目保费由投保人自行承担80%，其余20%通过利用实施该项目获得的上级奖励资金或地方产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筹集资金解决。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保险单及发票。
